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

失信记分决定书

深环(宝安)失决字〔2024〕 4号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

当事人名称：段**

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： 2017035310352015310104000565 

信用编号： BH024894

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(表)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 等规定，我局组织

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复核工作，经调查，发现你主持编

制的《深圳市同辉新创电子有限公司新建项目》 环境影响报

告表(污染影响类)存在以下质量问题：

对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。同辉公司建设项目环评报告

表中显示原辅材料中含有洗板水，该洗板水的 MSDS 报告显

示其含有三氯乙烯，属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(2018 年)》

中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，且同辉公司建设项目周边500米

范围内存在大气敏感点(东北面 246米为深圳市宝安区崛起

腾飞幼儿园、东北面 413 米为蚝涌居民区、 东北面 213米为

红星国际新城、东北面 251米为星际家园)。根据《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(污染影响类)(试行)》 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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